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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經紀商受託買賣預收款券作業應行注意事項 

第一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點 

經本公司列為變更交易方法

有價證券或依本公司其他規

定應預收款券之有價證券，

證券經紀商於受託買賣時，

應先預收足額或一定成數之

款券，並在委託書上加註，

始得辦理買賣申報，但違約

專戶、認購（售）權證流動

量提供者專戶或認購（售）

權證避險專戶買賣變更交易

方法、處置有價證券或依本

公司其他規定應預收款券

者，不在此限。 

境外華僑及外國人與保管機

構約定已圈存之款券不得匯

撥移作他用者，就其委託買

賣變更交易方法或處置有價

證券，證券商得經臺灣集中

保管結算所相關作業系統，

確認保管機構已圈存足額款

券後受理。 

（以下條文略） 

第一點 

經本公司列為變更交易方法

有價證券或依本公司其他規

定應預收款券之有價證券，

證券經紀商於受託買賣時，

應先預收足額或一定成數之

款券，並在委託書上加註，

始得辦理買賣申報，但違約

專戶、認購（售）權證流動

量提供者專戶或認購（售）

權證避險專戶買賣變更交易

方法、處置有價證券或依本

公司其他規定應預收款券

者，不在此限。 

境外華僑及外國人與保管機

構約定已圈存之款券不得匯

撥移作他用者，就其委託買

賣處置有價證券，證券商得

經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相關

作業系統，確認保管機構已

圈存足額款券後受理。 

（以下條文略） 

配合開放境外華僑及

外國人委託買賣「變

更交易方法證券」

時，增列亦得由保管

機構圈存款券之彈性

預收，同步修正適用

範圍。 

 

  


